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2號

上  訴  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吳涵晴  律師

            陳玟卉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王秋冬             

訴訟代理人  劉師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4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之行業。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

檢查（檢查範圍為111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發現上

訴人未採用彈性工時，一週週期為週一至週日；其與勞工約

定出勤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或9時30分至18

時，中午休息1小時15分鐘（12時15分至13時30分或13時15

分至14時30分），勞工平日正常工作時間為7小時15分鐘，

週六、週日為例假日或休息日；勞工以員工內勤入口網站打

卡記錄出勤，延長工作時間依勞工申請並自正常工作時間結

束後經30分鐘起算，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並查得：上訴人未

經工會同意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以勞

工王○○為例，其分別於111年6月1日、2日、7日、8日、10

日、15日、16日、17日、20日、22日、23日、24日、28日、

29日、30日均有延長工時之情事。另上訴人僱用之勞工蘇○

○、蔡○○、胡○○、陳○○、張○○、陳○○、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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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周○○、陳○○、陳○○、謝○○、杜○○及黃○

○等勞工（連同王○○，以下合稱王君等15名勞工）亦有未

經工會同意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違反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嗣經被上訴人檢送勞動檢查結果

通知書函請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訴人5年內第14次違

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前13次裁處日期分別為：①107

年4月23日、②107年7月19日、③107年9月26日、④108年2

月13日、⑤108年5月13日、⑥108年10月18日、⑦109年2月1

1日、⑧109年5月26日、⑨109年10月22日、⑩110年2月18

日、⑪110年7月14日、⑫111年1月28日⑬111年5月20日），

考量其係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下同）8千萬元以上及僱

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甲類事業單位，並參酌其違規情節，

乃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第1項、第2

項、違反勞基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3點及臺北市政府處

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北市裁罰基準）

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以111年9月26日北市勞動字

第1116028556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150

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

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⒉確認原處

分關於公布受裁處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及罰鍰金額之部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

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

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臺北市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南山工會）已成立，

工會章程載明凡任職於上訴人公司內從事壽險業務招攬人員

及其他受雇人員，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

管外，工會成員及招募對象亦包含上訴人內勤員工，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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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該工會之權利及義務，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

員工之問題，上訴人未經南山工會同意，逕使勞工於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而有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違規，前已

遭裁罰13次卻仍執意違規，顯係故意為之，所主張已得王君

等15名勞工同意乙事，亦非阻卻違法事由，由上訴人自107

年8月8日起持續與南山工會協商延長工時，南山工會已一再

表明願意協商，事實上或法律上均難認上訴人有何無法遵循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㈡依改

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7月16日勞動二字第0920040600

號令（下稱92年7月16日令），限於雇主或事業單位於91年1

2月25日勞基法修法前已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後經地

方主管機關核備，始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後續若變更工時

或核備期限屆期後延長工時者，即應依修正後勞基法第32條

第1項規定辦理，以本件部分勞工係在91年12月25日勞基法

修正施行後始受上訴人僱用，本不適用92年7月16日令，其

餘修法前受僱者，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規則及內容，均無法

作為個別勞工有同意之證明，另修法後於106年10月6日簽立

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上訴人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

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現

行規定後簽署同意書，並非92年7月16日令所指修法前勞工

同意延長工時情形而無從適用。㈢上訴人所主張已取得王君

等15名勞工個別同意延長工時，且有依法給付加班費，其等

勞動權益受保障等，並無法使上訴人之違規合法化，且南山

工會代表性有無疑義及有無拖延協商而權利濫用之情事，亦

與上訴人前開違規行為無關，被上訴人裁處前已有依職權調

查相關事證、充分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機會，及審酌對上訴

人有利及不利之事項，原處分以上訴人係故意違規且持續性

未經南山工會同意，多次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侵害工會同

意權甚鉅，及上訴人事業規模、違反人數及違反情節、累計

違規次數等，足以彰顯其主觀上對法秩序之蔑視，惡性重

大，上訴人其前違規次數且足納為加重裁罰之審酌，對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人裁處如原處分所示罰鍰，無違比例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或

其他裁量瑕疵之情；況以其常態性未徵得工會同意之違規，

已非單一個案違規人數可完整呈現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之

損害，其在其他縣市遭裁罰情形，亦未必與本件相同而難比

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平等原則，因上訴人前已遭多次裁

處，甚至2度加重至150萬元仍未能遏止上訴人再違規，原處

分予以加重裁處，於法並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

意旨補充論斷於下： 

　㈠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

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2

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

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

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應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同

法第79條第4項規定：「有前3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

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

鍰最高額2分之1。」暨依同法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主管機

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

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復按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1款、

第4點第29項次、第5點、第6點規定，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

位(股票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之公

司、僱用人數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未經

工會同意，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為本次違規之日起往前

回溯5年內，第8次以上違反同條項規定者，處100萬元罰

鍰。又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依其性質得以故意或

過失為之，而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按裁罰基準

第4點相關項次之統一裁罰基準加重2分之1至1倍，但不得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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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

為，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

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者之資

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

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前揭統一裁罰基準之限

制。各該規定核未牴觸勞基法規範目的，被上訴人自得予以

適用及援用。　　

　㈡經查，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且為

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事業規模），其企業工會即南山工會於87年8月25日成

立，惟上訴人未經該工會同意，使王君等15名勞工於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工作，及原處分作成前，自107年

起因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累計遭裁處

罰鍰共13次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依法確定

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審以本件上訴人5年

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且明知未經工會同

意，卻使其所僱王君等15名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故意持續違

規，前因相同違規行為經累計裁處13次，侵害企業工會之同

意權甚鉅，僅由單一個案情節中違規人數並不足完整呈現其

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造成之損害，屬違規情節重大，故認

原處分據以加重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即150萬元，

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

鍰金額等情，符合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

條之1及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業已

詳述其證據取捨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關於有

阻卻違法、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及被上訴人裁處最高罰

鍰有裁量濫用、怠惰、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違法等主張，

何以不足採取，分別指駁甚明，認事用法，核無違誤，原判

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自無不合。上訴意旨復執陳詞為爭

議，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無

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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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而勞工工作時間之事項，屬勞動

關係之核心問題，攸關勞工之身心健康、安全及福祉，91年

12月25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原本規定：「因季節關

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後，得將第30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於91年12

月25日該條項修正為：「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修法理由指明略

以：「企業內勞工工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競爭力與

生產秩序，勞雇雙方宜透過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

勞工充分參與延長工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能，乃將第

1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知國

家為保障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較雇主弱勢之勞工，乃以公權

力介入私法自治，就延長工時工作之勞動條件，不容許由資

方與個別勞工雙方自行議定即足，旨在避免經濟弱勢之個別

勞工屈從於資方，而議定不利於己的勞動條件，以致危害勞

工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並權衡勞工團體與雇主之協商能

力，而將上揭條文從「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修正為「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以立

法裁量決定明確排除得僅以勞工個別同意作為放寬條件，而

應以工會同意為優先，如無工會時，始以勞資會議同意方式

為之，期能藉由工會法保障之勞工團結權合法、妥適行使，

以強化勞工團體之交涉協商能力，避免經濟弱勢之勞工獨自

面對及屈從於雇主所提出之不利勞動條件，遭各個擊破而降

低勞工自主性，甚至瓦解勞工團結權，弱化工會之功能。前

開規定之修正，係立法者針對我國社會環境下賦予工會行使

同意權，藉由勞工團結權之行使以強化對個別勞工協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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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權之保障，雖然對雇主之營業、協商自由等造成限

制，個別勞工亦須配合勞工團體決定而受影響，經考量比例

原則等及為有效保護勞工之重要公益，仍以有限制必要而為

立法裁量決定，當予以尊重。又工會任務在促進勞工團結，

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工會法第1條規定參照），

其為此與資方協商而尚未行使同意權之結果，基於其對任務

之忠實履行本在提升對個別勞工之保護，並不必然與個別勞

工之自由意願暨對其等之保護發生衝突，更無從僅因勞工應

雇主之請曾為個別同意之表示，即得認勞工有否定工會行使

同意權之代表性、正當性，致令雇主藉以解免雇主違反勞基

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責任。經查，原審業依南山工會對外

公示之工會與理、監事成員資料，及南山工會與上訴人間10

7年至111年間表明協商意願函、團體協約會議紀錄等資料，

認定：南山工會有依法成立且包含上訴人所屬內勤員工均可

入會，該工會有一再表明願意與上訴人協商，及上訴人所舉

部分勞工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因

「上訴人」表明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

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而發送經其等簽署等

事實，王君等15名勞工既係應上訴人之請才簽立上開同意

書，難以排除其等係基於雇主個別詢問才簽立，觀之各該同

意書內容且均相同，亦難認屬於其等本於自主性，對南山工

會未能行使同意權乙事具體表明該工會係欠缺正當性及代表

性而為反對，及質疑工會行為已背離應對其等提供保護之任

務。則原判決據以論明：南山工會未僅限於外勤業務員始得

加入工會，並非不具正當性、代表性之工會，且其事實上、

法律上均有與上訴人協商有關延長工時勞動條件之同意權行

使，縱使南山工會目前未予同意，亦可循宣導等凝聚勞工共

識方式，終局取得南山工會同意，尚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

以代表內勤員工之問題，因此亦難認上訴人違規有欠缺期待

可能性之事由，故為本件情形上訴人應負故意違規責任之認

定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即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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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意旨仍指摘南山工會就內勤員工決定延長工時之條件，

係欠缺代表性及正當性，不應形式適用勞基法第32條第1項

規定對其裁罰，謂原判決就此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之

違法云云，亦無足採。

　㈣又依前述說明，立法者係整體權衡後始修正勞基法第32條第

1項規定，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之裁量決定，且本件適用該

規定之結果，亦尚難認涉及該規定有過度妨害個別勞工工作

自由，與保護勞工之公益目的有違等疑義，不足以令本院形

成已牴觸憲法之確信，自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憲法法庭

聲請憲法審查之必要。至於上訴意旨述及司法院釋字第807

號解釋者，係針對勞基法第49條第1項關於雇主使女性勞工

夜間工作，須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之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而宣

告失效，該解釋文及理由內容並未就工會或勞資會議針對特

定勞動條件之協商，是否亦涉及全體勞工代表性不足等爭議

為闡釋，尚難執前開解釋而認規定主體、勞動條件均不同之

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亦涉及違憲，附予指明。

　㈤綜上，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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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2號
上  訴  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吳涵晴  律師
            陳玟卉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王秋冬              
訴訟代理人  劉師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行業。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檢查範圍為111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發現上訴人未採用彈性工時，一週週期為週一至週日；其與勞工約定出勤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或9時30分至18時，中午休息1小時15分鐘（12時15分至13時30分或13時15分至14時30分），勞工平日正常工作時間為7小時15分鐘，週六、週日為例假日或休息日；勞工以員工內勤入口網站打卡記錄出勤，延長工作時間依勞工申請並自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經30分鐘起算，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並查得：上訴人未經工會同意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以勞工王○○為例，其分別於111年6月1日、2日、7日、8日、10日、15日、16日、17日、20日、22日、23日、24日、28日、29日、30日均有延長工時之情事。另上訴人僱用之勞工蘇○○、蔡○○、胡○○、陳○○、張○○、陳○○、陳○○、康○○、周○○、陳○○、陳○○、謝○○、杜○○及黃○○等勞工（連同王○○，以下合稱王君等15名勞工）亦有未經工會同意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嗣經被上訴人檢送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函請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訴人5年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前13次裁處日期分別為：①107年4月23日、②107年7月19日、③107年9月26日、④108年2月13日、⑤108年5月13日、⑥108年10月18日、⑦109年2月11日、⑧109年5月26日、⑨109年10月22日、⑩110年2月18日、⑪110年7月14日、⑫111年1月28日⑬111年5月20日），考量其係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下同）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甲類事業單位，並參酌其違規情節，乃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第1項、第2項、違反勞基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3點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以111年9月26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556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150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⒉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受裁處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之部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臺北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南山工會）已成立，工會章程載明凡任職於上訴人公司內從事壽險業務招攬人員及其他受雇人員，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外，工會成員及招募對象亦包含上訴人內勤員工，均有加入該工會之權利及義務，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員工之問題，上訴人未經南山工會同意，逕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而有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違規，前已遭裁罰13次卻仍執意違規，顯係故意為之，所主張已得王君等15名勞工同意乙事，亦非阻卻違法事由，由上訴人自107年8月8日起持續與南山工會協商延長工時，南山工會已一再表明願意協商，事實上或法律上均難認上訴人有何無法遵循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㈡依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7月16日勞動二字第0920040600號令（下稱92年7月16日令），限於雇主或事業單位於91年12月25日勞基法修法前已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始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後續若變更工時或核備期限屆期後延長工時者，即應依修正後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以本件部分勞工係在91年12月25日勞基法修正施行後始受上訴人僱用，本不適用92年7月16日令，其餘修法前受僱者，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規則及內容，均無法作為個別勞工有同意之證明，另修法後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上訴人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現行規定後簽署同意書，並非92年7月16日令所指修法前勞工同意延長工時情形而無從適用。㈢上訴人所主張已取得王君等15名勞工個別同意延長工時，且有依法給付加班費，其等勞動權益受保障等，並無法使上訴人之違規合法化，且南山工會代表性有無疑義及有無拖延協商而權利濫用之情事，亦與上訴人前開違規行為無關，被上訴人裁處前已有依職權調查相關事證、充分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機會，及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事項，原處分以上訴人係故意違規且持續性未經南山工會同意，多次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侵害工會同意權甚鉅，及上訴人事業規模、違反人數及違反情節、累計違規次數等，足以彰顯其主觀上對法秩序之蔑視，惡性重大，上訴人其前違規次數且足納為加重裁罰之審酌，對上訴人裁處如原處分所示罰鍰，無違比例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或其他裁量瑕疵之情；況以其常態性未徵得工會同意之違規，已非單一個案違規人數可完整呈現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之損害，其在其他縣市遭裁罰情形，亦未必與本件相同而難比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平等原則，因上訴人前已遭多次裁處，甚至2度加重至150萬元仍未能遏止上訴人再違規，原處分予以加重裁處，於法並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於下： 
　㈠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應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79條第4項規定：「有前3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暨依同法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復按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1款、第4點第29項次、第5點、第6點規定，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股票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僱用人數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未經工會同意，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為本次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5年內，第8次以上違反同條項規定者，處100萬元罰鍰。又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依其性質得以故意或過失為之，而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按裁罰基準第4點相關項次之統一裁罰基準加重2分之1至1倍，但不得逾勞基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者之資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前揭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各該規定核未牴觸勞基法規範目的，被上訴人自得予以適用及援用。　　
　㈡經查，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且為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事業規模），其企業工會即南山工會於87年8月25日成立，惟上訴人未經該工會同意，使王君等15名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工作，及原處分作成前，自107年起因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累計遭裁處罰鍰共13次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審以本件上訴人5年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且明知未經工會同意，卻使其所僱王君等15名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故意持續違規，前因相同違規行為經累計裁處13次，侵害企業工會之同意權甚鉅，僅由單一個案情節中違規人數並不足完整呈現其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造成之損害，屬違規情節重大，故認原處分據以加重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即150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等情，符合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及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業已詳述其證據取捨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關於有阻卻違法、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及被上訴人裁處最高罰鍰有裁量濫用、怠惰、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違法等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指駁甚明，認事用法，核無違誤，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自無不合。上訴意旨復執陳詞為爭議，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無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而勞工工作時間之事項，屬勞動關係之核心問題，攸關勞工之身心健康、安全及福祉，91年12月25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原本規定：「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得將第30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於91年12月25日該條項修正為：「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修法理由指明略以：「企業內勞工工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競爭力與生產秩序，勞雇雙方宜透過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勞工充分參與延長工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能，乃將第1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知國家為保障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較雇主弱勢之勞工，乃以公權力介入私法自治，就延長工時工作之勞動條件，不容許由資方與個別勞工雙方自行議定即足，旨在避免經濟弱勢之個別勞工屈從於資方，而議定不利於己的勞動條件，以致危害勞工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並權衡勞工團體與雇主之協商能力，而將上揭條文從「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以立法裁量決定明確排除得僅以勞工個別同意作為放寬條件，而應以工會同意為優先，如無工會時，始以勞資會議同意方式為之，期能藉由工會法保障之勞工團結權合法、妥適行使，以強化勞工團體之交涉協商能力，避免經濟弱勢之勞工獨自面對及屈從於雇主所提出之不利勞動條件，遭各個擊破而降低勞工自主性，甚至瓦解勞工團結權，弱化工會之功能。前開規定之修正，係立法者針對我國社會環境下賦予工會行使同意權，藉由勞工團結權之行使以強化對個別勞工協商自由及工作權之保障，雖然對雇主之營業、協商自由等造成限制，個別勞工亦須配合勞工團體決定而受影響，經考量比例原則等及為有效保護勞工之重要公益，仍以有限制必要而為立法裁量決定，當予以尊重。又工會任務在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工會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為此與資方協商而尚未行使同意權之結果，基於其對任務之忠實履行本在提升對個別勞工之保護，並不必然與個別勞工之自由意願暨對其等之保護發生衝突，更無從僅因勞工應雇主之請曾為個別同意之表示，即得認勞工有否定工會行使同意權之代表性、正當性，致令雇主藉以解免雇主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責任。經查，原審業依南山工會對外公示之工會與理、監事成員資料，及南山工會與上訴人間107年至111年間表明協商意願函、團體協約會議紀錄等資料，認定：南山工會有依法成立且包含上訴人所屬內勤員工均可入會，該工會有一再表明願意與上訴人協商，及上訴人所舉部分勞工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因「上訴人」表明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而發送經其等簽署等事實，王君等15名勞工既係應上訴人之請才簽立上開同意書，難以排除其等係基於雇主個別詢問才簽立，觀之各該同意書內容且均相同，亦難認屬於其等本於自主性，對南山工會未能行使同意權乙事具體表明該工會係欠缺正當性及代表性而為反對，及質疑工會行為已背離應對其等提供保護之任務。則原判決據以論明：南山工會未僅限於外勤業務員始得加入工會，並非不具正當性、代表性之工會，且其事實上、法律上均有與上訴人協商有關延長工時勞動條件之同意權行使，縱使南山工會目前未予同意，亦可循宣導等凝聚勞工共識方式，終局取得南山工會同意，尚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員工之問題，因此亦難認上訴人違規有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故為本件情形上訴人應負故意違規責任之認定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仍指摘南山工會就內勤員工決定延長工時之條件，係欠缺代表性及正當性，不應形式適用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對其裁罰，謂原判決就此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亦無足採。
　㈣又依前述說明，立法者係整體權衡後始修正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之裁量決定，且本件適用該規定之結果，亦尚難認涉及該規定有過度妨害個別勞工工作自由，與保護勞工之公益目的有違等疑義，不足以令本院形成已牴觸憲法之確信，自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憲法法庭聲請憲法審查之必要。至於上訴意旨述及司法院釋字第807號解釋者，係針對勞基法第49條第1項關於雇主使女性勞工夜間工作，須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之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而宣告失效，該解釋文及理由內容並未就工會或勞資會議針對特定勞動條件之協商，是否亦涉及全體勞工代表性不足等爭議為闡釋，尚難執前開解釋而認規定主體、勞動條件均不同之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亦涉及違憲，附予指明。
　㈤綜上，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2號

上  訴  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吳涵晴  律師

            陳玟卉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王秋冬              

訴訟代理人  劉師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4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之行業。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

    檢查（檢查範圍為111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發現上

    訴人未採用彈性工時，一週週期為週一至週日；其與勞工約

    定出勤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或9時30分至18時

    ，中午休息1小時15分鐘（12時15分至13時30分或13時15分

    至14時30分），勞工平日正常工作時間為7小時15分鐘，週

    六、週日為例假日或休息日；勞工以員工內勤入口網站打卡

    記錄出勤，延長工作時間依勞工申請並自正常工作時間結束

    後經30分鐘起算，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並查得：上訴人未經

    工會同意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以勞工

    王○○為例，其分別於111年6月1日、2日、7日、8日、10日、

    15日、16日、17日、20日、22日、23日、24日、28日、29日

    、30日均有延長工時之情事。另上訴人僱用之勞工蘇○○、蔡

    ○○、胡○○、陳○○、張○○、陳○○、陳○○、康○○、周○○、陳○○、

    陳○○、謝○○、杜○○及黃○○等勞工（連同王○○，以下合稱王君

    等15名勞工）亦有未經工會同意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

    作時間之事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嗣經被上訴

    人檢送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函請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

    訴人5年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前13次裁處

    日期分別為：①107年4月23日、②107年7月19日、③107年9月2

    6日、④108年2月13日、⑤108年5月13日、⑥108年10月18日、⑦

    109年2月11日、⑧109年5月26日、⑨109年10月22日、⑩110年2

    月18日、⑪110年7月14日、⑫111年1月28日⑬111年5月20日）

    ，考量其係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下同）8千萬元以上及

    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甲類事業單位，並參酌其違規情節

    ，乃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第1項、

    第2項、違反勞基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3點及臺北市政府

    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北市裁罰基準

    ）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以111年9月26日北市勞動

    字第1116028556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1

    50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

    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

    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⒉確認原處

    分關於公布受裁處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及罰鍰金額之部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

    ）以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臺北市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南山工會）已成立，

    工會章程載明凡任職於上訴人公司內從事壽險業務招攬人員

    及其他受雇人員，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

    管外，工會成員及招募對象亦包含上訴人內勤員工，均有加

    入該工會之權利及義務，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

    員工之問題，上訴人未經南山工會同意，逕使勞工於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而有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違規，前已

    遭裁罰13次卻仍執意違規，顯係故意為之，所主張已得王君

    等15名勞工同意乙事，亦非阻卻違法事由，由上訴人自107

    年8月8日起持續與南山工會協商延長工時，南山工會已一再

    表明願意協商，事實上或法律上均難認上訴人有何無法遵循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㈡依改制

    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7月16日勞動二字第0920040600號

    令（下稱92年7月16日令），限於雇主或事業單位於91年12

    月25日勞基法修法前已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後經地方

    主管機關核備，始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後續若變更工時或

    核備期限屆期後延長工時者，即應依修正後勞基法第32條第

    1項規定辦理，以本件部分勞工係在91年12月25日勞基法修

    正施行後始受上訴人僱用，本不適用92年7月16日令，其餘

    修法前受僱者，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規則及內容，均無法作

    為個別勞工有同意之證明，另修法後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

    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上訴人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

    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現行

    規定後簽署同意書，並非92年7月16日令所指修法前勞工同

    意延長工時情形而無從適用。㈢上訴人所主張已取得王君等1

    5名勞工個別同意延長工時，且有依法給付加班費，其等勞

    動權益受保障等，並無法使上訴人之違規合法化，且南山工

    會代表性有無疑義及有無拖延協商而權利濫用之情事，亦與

    上訴人前開違規行為無關，被上訴人裁處前已有依職權調查

    相關事證、充分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機會，及審酌對上訴人

    有利及不利之事項，原處分以上訴人係故意違規且持續性未

    經南山工會同意，多次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侵害工會同意

    權甚鉅，及上訴人事業規模、違反人數及違反情節、累計違

    規次數等，足以彰顯其主觀上對法秩序之蔑視，惡性重大，

    上訴人其前違規次數且足納為加重裁罰之審酌，對上訴人裁

    處如原處分所示罰鍰，無違比例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或其他

    裁量瑕疵之情；況以其常態性未徵得工會同意之違規，已非

    單一個案違規人數可完整呈現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之損害

    ，其在其他縣市遭裁罰情形，亦未必與本件相同而難比附援

    引，原處分未違反平等原則，因上訴人前已遭多次裁處，甚

    至2度加重至150萬元仍未能遏止上訴人再違規，原處分予以

    加重裁處，於法並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

    意旨補充論斷於下： 

　㈠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

    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2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法第79

    條第1項第1款，應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79

    條第4項規定：「有前3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

    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2分之1。」暨依同法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公

    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

    反條文及罰鍰金額。復按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1款、第4點

    第29項次、第5點、第6點規定，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股

    票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僱

    用人數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未經工會同

    意，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為本次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5

    年內，第8次以上違反同條項規定者，處100萬元罰鍰。又行

    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依其性質得以故意或過失為之

    ，而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按裁罰基準第4點相

    關項次之統一裁罰基準加重2分之1至1倍，但不得逾勞基法

    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如因

    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額、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者之資力，致有加

    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

    鍰額度內裁罰，不受前揭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各該規定核

    未牴觸勞基法規範目的，被上訴人自得予以適用及援用。　

    　

　㈡經查，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且為

    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事業規模），其企業工會即南山工會於87年8月25日成立，

    惟上訴人未經該工會同意，使王君等15名勞工於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工作，及原處分作成前，自107年起因

    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累計遭裁處罰鍰

    共13次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依法確定之事

    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審以本件上訴人5年內第1

    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且明知未經工會同意，卻

    使其所僱王君等15名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故意持續違規，前

    因相同違規行為經累計裁處13次，侵害企業工會之同意權甚

    鉅，僅由單一個案情節中違規人數並不足完整呈現其對勞工

    權益與勞動環境造成之損害，屬違規情節重大，故認原處分

    據以加重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即150萬元，並公布

    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

    等情，符合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及

    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業已詳述其證

    據取捨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關於有阻卻違法

    、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及被上訴人裁處最高罰鍰有裁量

    濫用、怠惰、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違法等主張，何以不足

    採取，分別指駁甚明，認事用法，核無違誤，原判決據以駁

    回上訴人之訴，自無不合。上訴意旨復執陳詞為爭議，指摘

    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無非係其個

    人之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而勞工工作時間之事項，屬勞動

    關係之核心問題，攸關勞工之身心健康、安全及福祉，91年

    12月25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原本規定：「因季節關

    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後，得將第30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於91年12月

    25日該條項修正為：「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修法理由指明略以

    ：「企業內勞工工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競爭力與生

    產秩序，勞雇雙方宜透過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勞

    工充分參與延長工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能，乃將第1

    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知國家

    為保障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較雇主弱勢之勞工，乃以公權力

    介入私法自治，就延長工時工作之勞動條件，不容許由資方

    與個別勞工雙方自行議定即足，旨在避免經濟弱勢之個別勞

    工屈從於資方，而議定不利於己的勞動條件，以致危害勞工

    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並權衡勞工團體與雇主之協商能力，

    而將上揭條文從「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修正為「雇主經工會

    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以立法裁

    量決定明確排除得僅以勞工個別同意作為放寬條件，而應以

    工會同意為優先，如無工會時，始以勞資會議同意方式為之

    ，期能藉由工會法保障之勞工團結權合法、妥適行使，以強

    化勞工團體之交涉協商能力，避免經濟弱勢之勞工獨自面對

    及屈從於雇主所提出之不利勞動條件，遭各個擊破而降低勞

    工自主性，甚至瓦解勞工團結權，弱化工會之功能。前開規

    定之修正，係立法者針對我國社會環境下賦予工會行使同意

    權，藉由勞工團結權之行使以強化對個別勞工協商自由及工

    作權之保障，雖然對雇主之營業、協商自由等造成限制，個

    別勞工亦須配合勞工團體決定而受影響，經考量比例原則等

    及為有效保護勞工之重要公益，仍以有限制必要而為立法裁

    量決定，當予以尊重。又工會任務在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

    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工會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為此

    與資方協商而尚未行使同意權之結果，基於其對任務之忠實

    履行本在提升對個別勞工之保護，並不必然與個別勞工之自

    由意願暨對其等之保護發生衝突，更無從僅因勞工應雇主之

    請曾為個別同意之表示，即得認勞工有否定工會行使同意權

    之代表性、正當性，致令雇主藉以解免雇主違反勞基法第32

    條第1項規定之責任。經查，原審業依南山工會對外公示之

    工會與理、監事成員資料，及南山工會與上訴人間107年至1

    11年間表明協商意願函、團體協約會議紀錄等資料，認定：

    南山工會有依法成立且包含上訴人所屬內勤員工均可入會，

    該工會有一再表明願意與上訴人協商，及上訴人所舉部分勞

    工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因「上訴

    人」表明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

    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而發送經其等簽署等事實，

    王君等15名勞工既係應上訴人之請才簽立上開同意書，難以

    排除其等係基於雇主個別詢問才簽立，觀之各該同意書內容

    且均相同，亦難認屬於其等本於自主性，對南山工會未能行

    使同意權乙事具體表明該工會係欠缺正當性及代表性而為反

    對，及質疑工會行為已背離應對其等提供保護之任務。則原

    判決據以論明：南山工會未僅限於外勤業務員始得加入工會

    ，並非不具正當性、代表性之工會，且其事實上、法律上均

    有與上訴人協商有關延長工時勞動條件之同意權行使，縱使

    南山工會目前未予同意，亦可循宣導等凝聚勞工共識方式，

    終局取得南山工會同意，尚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

    勤員工之問題，因此亦難認上訴人違規有欠缺期待可能性之

    事由，故為本件情形上訴人應負故意違規責任之認定而駁回

    上訴人之訴，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

    仍指摘南山工會就內勤員工決定延長工時之條件，係欠缺代

    表性及正當性，不應形式適用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對其

    裁罰，謂原判決就此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

    ，亦無足採。

　㈣又依前述說明，立法者係整體權衡後始修正勞基法第32條第1

    項規定，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之裁量決定，且本件適用該規

    定之結果，亦尚難認涉及該規定有過度妨害個別勞工工作自

    由，與保護勞工之公益目的有違等疑義，不足以令本院形成

    已牴觸憲法之確信，自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憲法法庭聲

    請憲法審查之必要。至於上訴意旨述及司法院釋字第807號

    解釋者，係針對勞基法第49條第1項關於雇主使女性勞工夜

    間工作，須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之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而宣告

    失效，該解釋文及理由內容並未就工會或勞資會議針對特定

    勞動條件之協商，是否亦涉及全體勞工代表性不足等爭議為

    闡釋，尚難執前開解釋而認規定主體、勞動條件均不同之同

    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亦涉及違憲，附予指明。

　㈤綜上，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2號

上  訴  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吳涵晴  律師

            陳玟卉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王秋冬              

訴訟代理人  劉師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行業。被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對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檢查範圍為111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發現上訴人未採用彈性工時，一週週期為週一至週日；其與勞工約定出勤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或9時30分至18時，中午休息1小時15分鐘（12時15分至13時30分或13時15分至14時30分），勞工平日正常工作時間為7小時15分鐘，週六、週日為例假日或休息日；勞工以員工內勤入口網站打卡記錄出勤，延長工作時間依勞工申請並自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經30分鐘起算，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並查得：上訴人未經工會同意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以勞工王○○為例，其分別於111年6月1日、2日、7日、8日、10日、15日、16日、17日、20日、22日、23日、24日、28日、29日、30日均有延長工時之情事。另上訴人僱用之勞工蘇○○、蔡○○、胡○○、陳○○、張○○、陳○○、陳○○、康○○、周○○、陳○○、陳○○、謝○○、杜○○及黃○○等勞工（連同王○○，以下合稱王君等15名勞工）亦有未經工會同意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嗣經被上訴人檢送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函請上訴人陳述意見後，審認上訴人5年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前13次裁處日期分別為：①107年4月23日、②107年7月19日、③107年9月26日、④108年2月13日、⑤108年5月13日、⑥108年10月18日、⑦109年2月11日、⑧109年5月26日、⑨109年10月22日、⑩110年2月18日、⑪110年7月14日、⑫111年1月28日⑬111年5月20日），考量其係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下同）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甲類事業單位，並參酌其違規情節，乃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第1項、第2項、違反勞基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3點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以111年9月26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556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150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⒉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受裁處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之部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臺北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南山工會）已成立，工會章程載明凡任職於上訴人公司內從事壽險業務招攬人員及其他受雇人員，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外，工會成員及招募對象亦包含上訴人內勤員工，均有加入該工會之權利及義務，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員工之問題，上訴人未經南山工會同意，逕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而有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之違規，前已遭裁罰13次卻仍執意違規，顯係故意為之，所主張已得王君等15名勞工同意乙事，亦非阻卻違法事由，由上訴人自107年8月8日起持續與南山工會協商延長工時，南山工會已一再表明願意協商，事實上或法律上均難認上訴人有何無法遵循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㈡依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7月16日勞動二字第0920040600號令（下稱92年7月16日令），限於雇主或事業單位於91年12月25日勞基法修法前已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延長工時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始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後續若變更工時或核備期限屆期後延長工時者，即應依修正後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以本件部分勞工係在91年12月25日勞基法修正施行後始受上訴人僱用，本不適用92年7月16日令，其餘修法前受僱者，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規則及內容，均無法作為個別勞工有同意之證明，另修法後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上訴人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現行規定後簽署同意書，並非92年7月16日令所指修法前勞工同意延長工時情形而無從適用。㈢上訴人所主張已取得王君等15名勞工個別同意延長工時，且有依法給付加班費，其等勞動權益受保障等，並無法使上訴人之違規合法化，且南山工會代表性有無疑義及有無拖延協商而權利濫用之情事，亦與上訴人前開違規行為無關，被上訴人裁處前已有依職權調查相關事證、充分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機會，及審酌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之事項，原處分以上訴人係故意違規且持續性未經南山工會同意，多次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侵害工會同意權甚鉅，及上訴人事業規模、違反人數及違反情節、累計違規次數等，足以彰顯其主觀上對法秩序之蔑視，惡性重大，上訴人其前違規次數且足納為加重裁罰之審酌，對上訴人裁處如原處分所示罰鍰，無違比例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或其他裁量瑕疵之情；況以其常態性未徵得工會同意之違規，已非單一個案違規人數可完整呈現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之損害，其在其他縣市遭裁罰情形，亦未必與本件相同而難比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平等原則，因上訴人前已遭多次裁處，甚至2度加重至150萬元仍未能遏止上訴人再違規，原處分予以加重裁處，於法並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於下： 

　㈠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應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79條第4項規定：「有前3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暨依同法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復按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1款、第4點第29項次、第5點、第6點規定，甲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股票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僱用人數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未經工會同意，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為本次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5年內，第8次以上違反同條項規定者，處100萬元罰鍰。又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依其性質得以故意或過失為之，而出於故意違反者，裁處罰鍰時，得按裁罰基準第4點相關項次之統一裁罰基準加重2分之1至1倍，但不得逾勞基法所定之最高罰鍰金額。行為人違反勞基法義務之行為，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者之資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前揭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各該規定核未牴觸勞基法規範目的，被上訴人自得予以適用及援用。　　

　㈡經查，上訴人經營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且為資本額達8千萬元以上及僱用人數達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事業規模），其企業工會即南山工會於87年8月25日成立，惟上訴人未經該工會同意，使王君等15名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工作，及原處分作成前，自107年起因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違規行為，累計遭裁處罰鍰共13次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從而，原審以本件上訴人5年內第14次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且明知未經工會同意，卻使其所僱王君等15名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而故意持續違規，前因相同違規行為經累計裁處13次，侵害企業工會之同意權甚鉅，僅由單一個案情節中違規人數並不足完整呈現其對勞工權益與勞動環境造成之損害，屬違規情節重大，故認原處分據以加重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2分之1即150萬元，並公布上訴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等情，符合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4項、第80條之1及北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第29項次等規定，業已詳述其證據取捨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關於有阻卻違法、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及被上訴人裁處最高罰鍰有裁量濫用、怠惰、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違法等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指駁甚明，認事用法，核無違誤，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自無不合。上訴意旨復執陳詞為爭議，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無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而勞工工作時間之事項，屬勞動關係之核心問題，攸關勞工之身心健康、安全及福祉，91年12月25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原本規定：「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得將第30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於91年12月25日該條項修正為：「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修法理由指明略以：「企業內勞工工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競爭力與生產秩序，勞雇雙方宜透過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勞工充分參與延長工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能，乃將第1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知國家為保障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較雇主弱勢之勞工，乃以公權力介入私法自治，就延長工時工作之勞動條件，不容許由資方與個別勞工雙方自行議定即足，旨在避免經濟弱勢之個別勞工屈從於資方，而議定不利於己的勞動條件，以致危害勞工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並權衡勞工團體與雇主之協商能力，而將上揭條文從「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修正為「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以立法裁量決定明確排除得僅以勞工個別同意作為放寬條件，而應以工會同意為優先，如無工會時，始以勞資會議同意方式為之，期能藉由工會法保障之勞工團結權合法、妥適行使，以強化勞工團體之交涉協商能力，避免經濟弱勢之勞工獨自面對及屈從於雇主所提出之不利勞動條件，遭各個擊破而降低勞工自主性，甚至瓦解勞工團結權，弱化工會之功能。前開規定之修正，係立法者針對我國社會環境下賦予工會行使同意權，藉由勞工團結權之行使以強化對個別勞工協商自由及工作權之保障，雖然對雇主之營業、協商自由等造成限制，個別勞工亦須配合勞工團體決定而受影響，經考量比例原則等及為有效保護勞工之重要公益，仍以有限制必要而為立法裁量決定，當予以尊重。又工會任務在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工會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為此與資方協商而尚未行使同意權之結果，基於其對任務之忠實履行本在提升對個別勞工之保護，並不必然與個別勞工之自由意願暨對其等之保護發生衝突，更無從僅因勞工應雇主之請曾為個別同意之表示，即得認勞工有否定工會行使同意權之代表性、正當性，致令雇主藉以解免雇主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責任。經查，原審業依南山工會對外公示之工會與理、監事成員資料，及南山工會與上訴人間107年至111年間表明協商意願函、團體協約會議紀錄等資料，認定：南山工會有依法成立且包含上訴人所屬內勤員工均可入會，該工會有一再表明願意與上訴人協商，及上訴人所舉部分勞工於106年10月6日簽立之延長工時同意書內容，係因「上訴人」表明認為內勤員工出勤事項未經外勤業務員所組成工會同意而屢遭裁罰，希望勞工審視而發送經其等簽署等事實，王君等15名勞工既係應上訴人之請才簽立上開同意書，難以排除其等係基於雇主個別詢問才簽立，觀之各該同意書內容且均相同，亦難認屬於其等本於自主性，對南山工會未能行使同意權乙事具體表明該工會係欠缺正當性及代表性而為反對，及質疑工會行為已背離應對其等提供保護之任務。則原判決據以論明：南山工會未僅限於外勤業務員始得加入工會，並非不具正當性、代表性之工會，且其事實上、法律上均有與上訴人協商有關延長工時勞動條件之同意權行使，縱使南山工會目前未予同意，亦可循宣導等凝聚勞工共識方式，終局取得南山工會同意，尚難認南山工會有何不足以代表內勤員工之問題，因此亦難認上訴人違規有欠缺期待可能性之事由，故為本件情形上訴人應負故意違規責任之認定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仍指摘南山工會就內勤員工決定延長工時之條件，係欠缺代表性及正當性，不應形式適用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對其裁罰，謂原判決就此有適用法規不當、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亦無足採。

　㈣又依前述說明，立法者係整體權衡後始修正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之裁量決定，且本件適用該規定之結果，亦尚難認涉及該規定有過度妨害個別勞工工作自由，與保護勞工之公益目的有違等疑義，不足以令本院形成已牴觸憲法之確信，自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憲法法庭聲請憲法審查之必要。至於上訴意旨述及司法院釋字第807號解釋者，係針對勞基法第49條第1項關於雇主使女性勞工夜間工作，須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之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而宣告失效，該解釋文及理由內容並未就工會或勞資會議針對特定勞動條件之協商，是否亦涉及全體勞工代表性不足等爭議為闡釋，尚難執前開解釋而認規定主體、勞動條件均不同之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亦涉及違憲，附予指明。

　㈤綜上，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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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邱  鈺  萍





